臺北市信義區102年度基層藝文民俗表演活動
「繽紛信義秋藝情」系列活動「眷村彩繪寫生比賽」簡章
1、 活動宗旨：為推廣藝文創作，加強社區參與，並鼓勵親子共同參與，特藉由對在地景觀－信義公民會館之寫生創作，增進兒童及青少年對信義眷村文化之發現與認同，辦理本活動。
2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信義區公所
3、 參賽資格：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國小四至六年級及國中、高中（職）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參加。
4、 參賽組別：因適逢暑假學年度交屆，爰以102年9月就讀之年級分為三組，若其中一組報名人數未達20人，將以併組方式處理之。
(1) 國小組：國小四至六年級
(2) 國中組
(3) 高中（職）組
5、 比賽地點：信義公民會館（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50號）
6、 比賽方式：採現場寫生方式，題材以信義公民會館建築、人文及景觀為主，比賽用四

               開畫紙由本所提供，限以蠟筆、粉蠟筆、色鉛筆或水彩作畫，寫生用具一
               律自備，並不得自備紙張或由他人代筆，違者取消資格。
7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7月15日止，以郵戳為憑。
8、 報名方式：
(1) 團體報名—由各公私立學校訓育組或美術教師協助辦理。
(2) 個別報名—臺北市信義區公所網站下載報名表，傳真、郵寄或親至區公所報名。
1. 郵寄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公所人文課（11049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6樓），
           信封請註明【寫生比賽】。
2. 電話：02-27239777分機810 人文課 張文華小姐
3. 傳真號碼：02-27223031
4. 電子郵件：bp-30154@mail.taipei.gov.tw
(3) 現場報名—信義公民會館服務台僅於比賽當日受理現場報名，名額以畫紙索取完畢
 為止。
9、 比賽報到及繳件時間、地點：

(1) 報到－102年8月3日上午9:00~10:00。
(2) 繳件－102年8月3日下午4:00止，逾時不予受理，以棄權論。
(3) 報到及繳件地點：活動場地(信義公民會館)服務台。

10、 評審方式：
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，負責評審作業，對於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， 參賽者不得有任何異議。

11、 成績公佈：比賽優勝名單於評審作業完成後1週內於臺北市信義區公所網站公佈。
12、 獎勵辦法：各組錄取名次及獎勵如下：
(1) 特優取1名：禮券2,000元，獎狀1紙。

(2) 優等取2名：禮券1,500元，獎狀1紙。

(3) 佳作取3名：禮券1,000元，獎狀1紙。
(4) 入選取4名：禮券500元，獎狀1紙。
13、 頒獎時間：
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（六）假信義無菸示範廣場舉辦頒獎典禮，得獎作品預計於102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假信義公民會D館展覽。
14、 注意事項：

(1) 參加者需提供正確且真實之個人資料，若故意提供不實資料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
  其參賽資格。
(2) 報名及作品規格不合規定者，將不列入評審。
(3) 每件作品作者1人、每位參賽者以1件作品為限，須為本人之作品，不得冒名頂替，
  且須未經參加比賽得獎或未公開發表之作品。如有違反規定，取消參賽資格並追繳
  獲獎獎品（狀）；如有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，應自行負責，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(4)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歸屬主辦單位；主辦單位有權依著作權法行使一切重

  製、發行、公開展示、編印及相關之權利，不另行通知及致酬。
(5) 參賽作品於展出後發還原作者，請原作者接獲主辦單位領回通知次日起五日內領

  回，未依期限領回者，視同授權主辦單位自行處理，原作者不得異議。
(6) 比賽當日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時，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變更或取消
  本活動之權利。
(7) 各獎項之獎品均應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扣繳所得稅。
(8) 凡參賽者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；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
  隨時修正公布之。

15、 附則

(1) 簡章暨報名表電子檔可至臺北市信義區公所網站（http://www.xydo.taipei.gov.tw/）下載，
  或洽主辦單位索取報名表件；活動各項重要訊息亦公佈於信義區公所網站。
(2) 主辦單位聯絡窗口：02-27239777分機810 張小姐
